
进口冷冻水果榴莲广州进口清关代理

产品名称 进口冷冻水果榴莲广州进口清关代理

公司名称 广州天睿报关报检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港湾68号2108、2109房（注册地址
）

联系电话  15989286961

产品详情

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健康饮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除了
新鲜水果消费量不断增长外，冷冻水果也凭借其耐储藏、价格低、使用方便等优点，越来越多的出现在
消费者的日常饮食中。如网红茶饮料中添加的水果果肉、发酵乳中添加的果粒果浆、燕麦片中的冻干水
果脆等，都可以使用冷冻水果作为原料。

因此，我国冷冻水果进口量也是逐年上升，那么进口冷冻水果通关都有什么要求呢，小编带你一文了解
清楚。

01什么是冷冻水果？

冷冻水果是指去除不可食用果皮、果核后，经过-18℃或以下速冻处理不少于30分钟，且在-18℃或以下存
储、运输的水果，并符合《国际食品标准》“速冻食品加工和处理操作规范”（CAC/RCP
8-1976）要求。

进口冷冻榴莲有两种形式：

（1）经过-30℃或以下冷冻30分钟的，且在-18℃或以下储存、运输的榴莲果肉和果泥（不带果壳）；

（2）在-80℃至-110℃之间冷冻不少于1小时的，且在-18℃或以下储存、运输的榴莲整果（带果壳）。

另外，由于马来西亚新鲜榴莲未获得我国准入资格，因此产自马来西亚的猫山王、苏丹王等榴莲品种都
是通过冷冻的形式进口。

02允许进口的冷冻水果有哪些？



海关总署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的规定，按照风险管理原则，对向中国境内出口食品的国
家（地区）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开展评估和审查，以判定该国家（地区）的食品安全状
况能否达到我国可接受的风险保护水平。审查通过后，该国家（地区）的冷冻水果方准许进境。

准入国家（地区）名单查询方式：

企业可登录海关总署网站→“进出口食品安全局”→“信息服务”→“业务信息”→“符合评估审查要
求及有传统贸易的国家或地区输华食品目录”查询冷冻水果的准入国家，也可复制以下链接到浏览器打
开

03境外生产企业有什么要求？

境外生产企业注册冷冻水果境外生产企业，应当自行或者委托代理人向海关总署提出注册申请并提交申
请材料：（一）企业注册申请书；（二）企业身份证明文件，如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颁发的营业
执照等；（三）企业承诺符合本规定要求的声明。海关总署根据评估审查情况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食品
境外生产企业予以注册并给予在华注册编号。已获得注册的企业向中国境内出口食品时，应当在食品的
内、外包装上标注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。

生产企业注册名单查询方式：

企业可登录海关总署网站→“进出口食品安全局”→信息服务  > 业务信息 >
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信息 >
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名单查询，也可复制以下链接到浏览器打开

出口前检验检疫要求

已与我国签订协定（含协议、议定书、备忘录等）的国家（地区）主管部门，应按照协定要求做好输华
冷冻水果果园管理、加工厂管理，并对致病微生物、农药残留、重金属等项目进行抽检，确保输华产品
符合我国强制性标准。

04进口冷冻水果申报要求

基本申报要求

（1）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冷冻水果入境前或者入境时向海关申报，规范申报要素包括：制作或保持
方法、等级、品种、品牌、注册厂商等。

（2）申报时应当提供贸易合同、提单、发票等凭证，并随附输出国（地区）官方证书。

（3）已与我国签订协定（含协议、议定书、备忘录等）的，其官方证书应当满足相应要求，如：

《进口中东欧国家冷冻水果检验检疫要求》

《进口马来西亚冷冻榴莲检验检疫要求》

特殊申报要求

进口预包装的冷冻水果，其标签要符合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》（GB 7718-2011）的



要求，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应标示：食品名称、规格、净含量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和
贮存条件等。

05 进境检验检疫及不合格处理

检验检疫依据：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》；
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；

（三）我国与输出国家（地区）签订的双边协（定如议定书、备忘录等）。

当冷冻水果到达中国入境口岸时，中国海关根据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等规定，对进口冷冻水果实
施检验检疫。经检验检疫合格的，准予入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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